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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房地产税的前世今生—

—国际房地产税系列之五 

 

7 月 16 日，在 2018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提到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相关政策举措，

市场对于房地产税的关注度重新回到焦点。我们在一季度连续发

布了 4 篇国际房地产税的专题研究，而这次我们把聚焦内容回到

国内。 

 

首先，我们需要将房产税和房地产税概念的理清。整体而言，房

地产税与房产税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各地所征收的房产

税主要是由房地产持有运营商所缴纳的房产税，税基为租金收

入，税率为 12%。目前正处于草案起草阶段的是房地产税法，其

实辨别一则关于个人住宅房地产税的传闻是否真假，只要看文中

是房地产税还是房产税，只要是后者，就无需再深入探讨了。 

 

其次，2011 年，上海、重庆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开征针对住宅的

房产税，两者有如下共同点： 

1、保护刚需。上海针对本市居民的首套房予以免征，而重庆是

对纳税人所拥有的普通住房免征；此外，在税收优惠政策也有所

倾斜，上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人均 60 平米的免征面积，重

庆在新政施行后新购住房免税面积为 100 平米； 

2、以市场交易价为计依据。上海的计税依据是市场交易价格的

70%，而重庆为 80%； 

3、 差别化税率。上海的一般税率为 0.6%，而如果应税交易均价

低于上一年度新房均价的 2 倍，则减按 0.4%计征；重庆的税率同

样以房价水平分类，税率分为 0.5%、1%和 1.2%三档； 

4、存量资产有限追溯。这一特点在上海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

房产税征收对象都是在 11 年新政后的新购住房，即只要在此后

没有购房行为，存量房产暂时不缴纳；重庆则规定纳税人在办法

施行前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有 180 平米的免税面积，高于新购住

房所规定的 100 平米免税标准。 

 

最后，通过系统梳理美、德、日、港、韩等各国房地产税经验，

从各国房地产税征收主体、征收用途、征收方式、优惠措施以及

税负轻重五方面角度细化分析，我们发现各国有几大共性：1、

因城施策，不同城市不同税率；2、地方税种，成为地方政府的

重要财政收入来源；3、税基按评估价值征收；4、明确的免税和

优惠措施，整体而言，税收占对应国家的国民收入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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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房产税”和“房地产税” 

7 月 16 日，在 2018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提到加快推进房

地产税相关政策举措，市场对于房地产税的关注度重新回到焦点。我们在一季度连续发布了 4 篇国际房地产税

的专题研究，而这次我们把聚焦内容回到国内。 

房产税和房地产税概念的理清 

国内房产税由来已久。 

1950 年即已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将房产税列为开征的 14 个税种之一。1951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将房产税与地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1984 年工商税制改革中，将房地产税分为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个税种，1986 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适用于国内单位和个人，

规定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房产税，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直至 2003 年提出“实

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这是未来房产税的雏形。2011 年，上海、

重庆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开征针对住宅的房产税。 

从概念区分：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

产税，是持有环节所涉及的税种，属于房地产税的一部分。 

房地产税——这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即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税都属于房地产税。在我

国包括房地产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

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从征收对应的房地产开发运营环节来看，涉及房地产开发、持有和交易阶段。 

从概念上来讲，自 1984 年的工商税制改革将房地产税分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官方表述就不再提及

房地产税，2003 年提出物业税的概念，直至 2010 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这一文件中，再次出现“房地产税”的概念，称将“研究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2013 年十八

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

改革”，将房地产税立法正式提上日程。 

整体而言，房地产税与房产税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按照现行的房产税征收办法，对于自用的按房产计

税余值征收，对于出租房屋按租金收入征税。因暂行条例规定，个人非营业性住房免征房产税，目前各地所征

收的房产税主要是由房地产持有运营商所缴纳的房产税，税基为租金收入，税率为 12%。目前正处于草案起草

阶段的是房地产税法，其实辨别一则关于个人住宅房地产税的传闻是否真假，只要看文中是房地产税还是房产

税，只要是后者，就无需再深入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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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房地产税内涵 

 

资料来源：国税总局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整理 

图表: 国内房地产税历程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及部委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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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院，1月

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将房产税列为开征的14个税种
之一。

1950

1951
政务院，8月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将房产税与地
产税合并为房地产税。工商税制改革，9月

将房地产税分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个税种。

1984

1986
国务院，9月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同年10月1日起施行，
适用于国内单位和个人，规定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
收房产税，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9月

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
物业税，有关部门启动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10个省区市和
计划单列市的32个县、市、区纳入试点。

2003

2009
国务院，1月

废止《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
暂行条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征收房产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10月

研究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2010

2011
上海、重庆，1月

上海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征收对象为本市居
民二套房及非本市居民新购房；重庆启动房产税改革试点，征
收对象为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以
及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二套房。

国务院、发改委；十八届三中全会

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范
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
进改革。

2013

2015
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

房地产税法正式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家税务总局，12月

制定《十三五”时期税务系统全面推进依法治税工作规划》，
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全面推进依法税制，加快推动房地产税
立法。

2016

2017
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大；财政部长

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2017年工作计划，制定房地产
税法被列入预备级研究论证项目；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11月，财政部长肖捷发
文提到，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按
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

全国人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3月，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张业遂表示，目前正在加快起草完
善法律草案重要问题的论证、内部征求意见等工作，争取早
日完成提请常委会初次审议的准备工作；7月，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毛盛勇提到，中央将从供给侧进一步发力，加快推
进房地产税相关政策举措，更好地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而
不是用来炒的”基本定位。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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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国内房地产税计量模式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房产税试点出台的背景历程 

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于 2011 年 1 月开始实施。回溯当年的行业背景，房价上涨势头正健，2010 年新

国四条开启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的号角，地产行业经历了当时而言空前严格的调控，从土地、税收、金融等各

种措施调控地产，并且采取了非市场化的手段如限贷、限购、限价等政策进行调控。 

从房产税试点的历程来看，09 年起国务院就有布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综合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等

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10 年 4 月，明确提出加快研究制定合理引导个人住房消费的税收政策；

10 年 5 月国务院则正式表示，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7 个月后，上海和重庆作为首批试点城市正式实施，试点

推行的速度较快，也可体现管理层的决心。 

图表: 房地产税试点出台时期房价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表：房产税试点出台历程 

时间 部门 内容 

2009-12-14 国务院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认为，为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会议要求，

按照稳定完善政策、增加有效供给、加强市场监管、完善相关制度的原则，继续综合运用土地、金融、

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2010-4-14 国务院 坚决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各城市政府要切实负起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责任。加强住房保障工

作，增加住房建设用地有效供应。实行更加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抑制投机性购房。加快研究制

从价计征

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税率为1.2%。
具体减除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扣除比例）×年税率1.2%

从租计征

房产出租的，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税率为12%。
税收优惠：对个人按市场价格出租的住房，房产税暂减按4%的税率征收。

计算公式：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2%（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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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理引导个人住房消费的税收政策。 

2010-4-19 重庆 重庆“特别房产消费税”方案已获批，国家将在一些城市试点开征个人住房消费税。此次“特别房产消

费税”将针对大户型、非自住高档住宅和多套住宅，但具体税率如何仍在敲定中。 

2010-5-24 发改委 发改委对发展改革委产业研究所有关研究人员的“三年之内免谈房产税”作出澄清，“三年之内免谈房

产税”的讲话不代表发展改革委的立场。 

2010-5-31 国务院 同意发改委《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内容包括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逐

步推进房产税改革。 

2010 年 5 月 上海 有关上海市开征房产税的传闻愈演愈烈，据称，可能以一定人均面积为起征点，超出部分才按比例征税，

需按年支付相当于房产值 0.8%的房产税。目前方案已经呈报国务院等待批复。 

2010 年 9 月 各部委 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到全国。 

2010年 10月 上海 按照国家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工作要求，本市将积极做好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各项准备工作。 

2011 年 1 月 重庆 重庆市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二五”期间，重庆将加强财税调节，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 

2011 年 1 月 上海 上海市市长韩正 18 日在上海两会上表示，上海房产税将对超过一定人均面积的新购住房按一定比例征

收，进一步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投机。 

2011 年 1 月 重庆 公布房产税实施细则并于 1月 28 日起实施。 

2011 年 1 月 上海 公布房产税实施细则并于 1月 28 日起实施。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及部委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整理 

上海房产税如何征收？ 

征收模式：不新购不征收  

上海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为新购住房，其中本市居民首套免征。计税依据为最近成交的房产市场交易价格的

70%，一般税率为 0.6%，对于房价低于上年度均价 2 倍的房产，税率减按 0.4%征收。据上海市地税局 2012 年

披露的数据显示，上海当时共认定 5 万套住房需缴房产税，其中 2011 年共认定 2 万余套，2012 年约 3 万套，

其中 90%的应缴税住房适用 0.4%的税率。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房产税的征收特点在于：1、征收占比很小，根据

2012 年披露数据来看（最新没有披露），上海存量房规模约 800 多万套，应税套数占比不到 1%；2、税率并不

高。0.4%至 0.6%的税率在国际上属于低水平。 

表：上海房产税试点征收一览 

征收对象 1、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

上的住房 

2、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住房 

计税依据 市场交易价格的 70% 

税率 应税住房市场交易均价≤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

价格 2 倍 

0.40% 

适用于一般情况 0.60% 

资料来源：《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优惠政策：首套免征，人均 60 平米免征面积 

上海房产税的免征以及优惠条款涉及多方面，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本市居民首套免征，同时，家庭免征住房

面积达人均 60 平米。此外，对于居住证满三年的非本市居民享有市民同等优惠政策，属于高层次引进人才的非

本市居民不受居住证三年期限制，同时市民家庭新购一套住房后一年内出售原有唯一住房，也可退还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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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征收的房产税。 

表：上海房产税试点征收优惠政策 

城市 上海 

免征 1）本市居民第一套免征，当拥有二套及以上住房时，合并计算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积，免税住房面积为人均 60 平方米（建筑面

积），超出部分按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2）本市居民家庭中的子女成年后首次新购住房、且该住房属于成年子女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3）非本市居民，居住证满 3 年，且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4） 非本市居民但属高层次引进人才，持居住证在上海工作，且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暂免征收房产税 

优惠 本市居民家庭在新购一套住房后的一年内出售该居民家庭原有唯一住房，征收部分可退还 

非本市居民，居住证未满 3 年，先按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待持有本市居住证满 3 年并在本市工作生活的，已征收的房产税可

予退还 

资料来源：《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收入用途：保障性住房建设 

《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明文规定，对房产税试点征收的收入，用于保

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即款项用于保障民生，满足居住需求。 

调整政策：优惠税率的认定条件随行就市 

上海的税率优惠政策与全市均价挂钩，即每年度税率暂减为 0.4%的条件会随着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新建

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相应调整。2017 年可按照 0.4%税率计征房产税的住房需要满足市场交易价格≤51820 元

这一条件。 

表：上海价格调整表格 

适用年度 税率暂减为 0.4%的条件 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 

（新购住房的购房年度） 

2017 年 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51820 元 25910 元/平方米 

2016 年 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43002 元 21501 元/平方米 

2015 年 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32830 元 16415 元/平方米 

2014 年 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32384 元 16192 元/平方米 

2013 年 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27740 元 13870 元/平方米 

2012 年 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26896 元 13448 元/平方米 

2011 年 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28426 元 14213 元/平方米 

资料来源：上海市房管局，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认缴流程：征免认定启动于办理房产登记之前 

从认缴方式来看，上海按年缴纳，缴纳期限为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流程上看，由于上海针对 11 年后新购

住房征收，即购买行为发生后就会产生房产税额变化，因此是在办理房地产登记之前开始办理房产税征免认定

手续；逾期缴纳需要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都是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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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上海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流程 

 

资料来源：《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重庆房产税如何征收？ 

征收模式：针对高端住宅，涉及存量 

重庆房产税的征收对象为纳税人的独栋商品住宅和新购的高档住房，以及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

新购的普通住房。其中重庆高档房是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

2 倍及以上的住房。计税依据为房产交易价格的 80%，税率同样有分层，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城九区

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 3 倍以下、3-4 倍、4 倍以上对应税率分别为 0.5%、1%和 1.2%。 

表：重庆房产税试点征收一览 

征收对象 1、纳税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和新购的高档住房 2、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首套及以上的普通

住房 

计税依据 房产交易价的 80% 

税率 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

交建筑面积均价 3 倍以下 

0.50% 

3 倍（含 3倍）至 4 倍 1.00% 

4 倍（含 4倍）以上 1.20% 

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普通住房 0.50% 

资料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优惠政策：免征面积 100 平米 

应在办理房地产登记之前向房屋所在地
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房产税征免认定手续

若申报减免
若申报全额缴纳

提交相关资料

领取《原有住房
信息查询申请表》

向房屋状况信息部门查询原有
住房情况，并将取得的原有住
房书面查询结果送交税务机关

签发《上海市个人住房房产税认定通知书》

10个工作日内

提交相关资料

当场

凭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

每年12月31日前

逾期缴纳的税款从次年1月1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若未按时足额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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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同样有免征面积，纳税人在办法施行前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免税面积为 180 平米，施行后新购住房免

税面积为 100 平米；同时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自有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 

表：重庆房产税试点征收优惠政策 

城市 重庆 

免征 1）纳税人在办法施行前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免税面积为 180 平米，施行后新购住房免税面积为 100 平米 

2）拥有多套新购应税住房的，按时间顺序对先购的应税住房计算扣除免税面积 

3）农民在宅基地上建造的自有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 

优惠 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拥有的普通应税住房，如纳税人在重庆市具备有户籍、有企业、有工作任一条件的，从当

年起免征税，如已缴纳税款的，退还当年已缴税款 

资料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收入使用：用于公租房建设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明文规定，个人住房房产税

收入全部用于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和维护。与沪版一致，个人住房房产税同样将用于保障民生，满足居住需求。 

调整政策：计价标准、征收对象的变化 

因对市民征税范围只有高档住房以及独栋产品，高档住房的认定又与全市均价相关，因此每年都有关于高

档住房应税征收标准的调整，此外 14 年出台了关于计价标准的调整：成品住宅按建筑面积的成交单价统一扣除

20%的装修费后，再确认是否属于应税住房；17 年对于征收对象也进行了调整，把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

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首套房也纳入征收范围。 

表：重庆政策调整情况 

项目 时间 调整情况 

高档住房应税征收标准 各年度 2012-2014、2017年、2018年高档住房应税征收标准由9941元/㎡分别调整至12152

元/㎡、12779 元/㎡、13192 元/㎡、13941 元/㎡、15455 元/㎡； 

计价标准 2014 年 10 月 （二）提出对于新购商品房属于成品住宅的，按建筑面积的成交单价统一扣除 20%

的装修费后，再确认是否属于应税住房，属于条件的就按扣除后的价格进行计税

依据征收； 

征收对象 2017 年 1 月 （三）将“征收对象”中的“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

的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调整为“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

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首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 

资料来源：重庆市房管局，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认缴流程：税务机关先行认定 

从认缴方式来看，重庆同样是按年缴纳，缴纳期为每年的 10 月份。流程上看，重庆对存量全面征收，由税

务机关在每年 8月 31日前将税费认定发送给纳税人，纳税人在期限内提出申报表，并提供减免要件及其他材料，

待税务机关认定税额后缴纳。逾期缴纳同样要支付滞纳金，滞纳金与上海相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来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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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重庆征收个人住房房产税流程 

 

资料来源：《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管理实施细则》，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两地房地产税模式及税负比较 

模式共性 

比较两地的征收模式，尽管有较大区别，但有如下共性： 

1、保护刚需。上海针对本市居民的首套房予以免征，而重庆是对纳税人所拥有的普通住房免征；此外，在

税收优惠政策也有所倾斜，上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人均 60 平米的免征面积，重庆在新政施行后新购住房免

税面积为 100 平米； 

2、以市场交易价为计依据。上海的计税依据是市场交易价格的 70%，而重庆为 80%； 

3、 差别化税率。上海的一般税率为 0.6%，而如果应税交易均价低于上一年度新房均价的 2 倍，则减按 0.4%

计征；重庆的税率同样以房价水平分类，税率分为 0.5%、1%和 1.2%三档； 

4、存量资产有限追溯。这一特点在上海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房产税征收对象都是在 11 年新政后的新购

住房，即只要在此后没有购房行为，存量房产暂时不缴纳；重庆则规定纳税人在办法施行前拥有的独栋商品住

宅有 180 平米的免税面积，高于新购住房所规定的 100 平米免税标准。 

税负比较 

两地房产税征收税负征收的实际情况，我们主要通过三个维度考量： 

1、绝对值增量。11 年自房产税试点以来，房产税绝对值增速的变化有限：上海 06-11 年 5 年间房产税年复

合增速为 12%，11-16 年，年复合增速为 18%，即上升了 6 个百分点；但重庆的表现则相反，06-11 年年复合增

1、每年8月31日前将应税住房的坐落地
址、计税依据、应纳税额、申报期限等
通过直接送达、邮寄、公告等方式通知

2、在规定的申报期限内主动报送纳税申
报表，提供减免税要件和其他纳税资料

3、将纳税人申报情况与征收档案信息比
对，核实纳税人实际应纳税额

纳

税

人

税

务

机

关

4、每年的10月1―31日进行税款缴纳，
若未按期足额缴纳，从滞纳税款之日起，
按日增缴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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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为 26%，11-17 年年复合增速为 21%，反而下降了 5 个百分点。目前两地并没有明确的个人住宅房地产税的统

计，但从结构上看，因房产税试点所产生的私人住宅对应的房地产税体量，较之原有的商办物业对应的房产税

体量并不大。 

2. 地方税务增量。以 2011 年为分界点，上海房产税占公共财政税收收入比重没有看到明显的差异，一直

维持在 2.5%左右水平，16 年有所攀升，占比达 3%；重庆则在 11 年以来保持持续上升，16 年房产税占地方税

务比重达 4.4%，相对而言房产税对重庆政府税收的贡献更明显，但是较之国际水平，依然可判断，现行税收对

于地方创收而言贡献有限。 

3、收入比重。2016 年的数据反映，上海和重庆房产税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39%和 1.04%，

即对于居民而言由此产生的税负相近。 

图表: 上海房产税占占公共财政税收收入比重 图表: 上海房产税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 重庆房产税占占公共财政税收收入比重 图表: 重庆上海房产税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现行试点政策和国外房产税比较 

通过系统梳理美、德、日、港、韩等各国房地产税经验，从各国房地产税征收主体、征收用途、征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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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措施以及税负轻重五方面角度细化分析，我们发现各国有几大共性：1、因城施策，不同城市不同税率；2、

地方税种，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3、税基按评估价值征收；4、明确的免税和优惠措施，整体而

言，税收占对应国家的国民收入并不高。 

与国外房产税征收模式相比，目前我国现行房产税试点城市所执行的政策来看，免税以及优惠政策（保护

刚需）层面与国际做法相近，而不同点在于：1、税基角度，国际通行做法是以市场评估值为税基，而国内试点

都是以交易价格为税基；2、作为地方税种，无论是上海还是重庆，房产税在地方税收中占比偏低；3、房产税

占居民收入比重角度整体在国际水平区间之内，但相对不高。 

最后还想多强调一下，目前我国房地产税立法仍在推进，具体方案仍未披露，未知导致的恐慌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认为从推进的节奏和内容上看，不宜过度恐惧。如我们此前判断，国内房地产税的制定如果也是因城

施策，各个地方政府在税率和税收优惠措施方面会有综合的考虑，对于房地产市场一定是倾向于平稳而不是打

击，我们倾向于认为制度对于需求市场以及地方的土地财政各个角度影响而言，相对都是有限的。 

图表：各国房地产税比较一览 

国际房地产税 

征收主体：地方政府为主           

国家 美国 德国 日本 香港 韩国 

名称 不动产税 土地税 固定资产税 城市规划税 差饷税+物业税 土地年租 土地税+财产税 

征收主体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香港特区 香港特区 地方政府 

地方税收占比 70-75% 15-17% 两者合计占比 50% 4.3% / / 

征收用途：用于地方社区建设           

消防 √ 
   

√ √ 
 

教育 √ √ √ 
 

√ √ √ 

道路交通 √ √ 
     

福利 √ 
 

√ 
    

政府部门开支 √ 
   

√ √ √ 

社区建设 √ √ √ √ √ √ √ 

如何征收：因城施策           

税率 
以需定收 因城施策 固定税率 有最高限额 固定税率 固定税率 财产税前身 

0.2-2.5% 0.4%-2.6% 1.40% 0.30% 5.00% 3.00% 0.2％-0.5％ 

税基 

以房地产评

估价值为主

（乘以一定

比例） 

土地、房屋分

开评估，远低

于市场价 

土地、房屋分离评估，土地价

值评估有灵活性 

物业税的计税依

据是物业租金的

净值；差饷税为

应课差饷的物业

租金的市场价值 

计税依据为

应课差饷的

物业租金的

市场价值 

计税依据为标

准价值的一定

比例（60-70%） 

                

优惠措施：多种抵扣、优惠           

减免、抵扣 √ √ √ √ √ √ √ 

税率限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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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增长限制 √ 
      

首套优惠 
 

√ 
     

人均面积优惠 
  

√ √ 
   

公用设施优惠 
 

√ 
  

√ √ √ 

税负轻重： 整体税负区间 1-3%           

对比科目 
房产税占家

庭收入比重 

占家庭净收入

比重 

占国民收入比

重 
/ 合计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 / 

比重 3.00% <2.5% 2.00% / 1.30%   / 

资料来源：各国及地区政府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整理 

图表: 地方土地出让金以及房地产税占财政收入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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